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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不进行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安泰集团 60040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郭全虎 刘明燕 

电话 0354-7531034 0354-7531666 

办公地址 山西省介休市安泰工业区 山西省介休市安泰工业区 

电子信箱 securities_dpt@antaigroup.com securities_dpt@antaigroup.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5,045,258,715.66 5,208,231,699.74 -3.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46,520,116.55 2,519,255,860.67 -10.8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 5,230,515,855.79 7,068,074,229.52 -26.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2,525,246.62 113,137,241.70 -340.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3,414,680.50 84,554,484.66 -423.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3,790,410.59 -203,289,357.09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44 3.94 减少15.3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 0.11 -345.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 0.11 -345.45 



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2,881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李安民 境内自然人 31.57 317,807,116 0 质押 317,807,116 

郑帮雄 境内自然人 1.29 12,943,472 0 未知   

闫海滨 境内自然人 1.00 10,085,800 0 未知   

谢建芳 境内自然人 1.00 10,035,168 0 未知   

吴绍金 境内自然人 0.87 8,753,480 0 未知   

徐开东 境内自然人 0.64 6,478,720 0 未知   

董小林 境内自然人 0.54 5,400,000 0 未知   

黎咏璋 境内自然人 0.52 5,188,800 0 未知   

王晶 境内自然人 0.47 4,709,600 0 未知   

郑宋娟 境内自然人 0.40 3,979,8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李安民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兼实际控制人，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拟募集资金投资于“山西宏安焦化科技有限公司 150t/h 干熄焦及配套余热综合利

用项目“和“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000m³/h 焦炉煤气制氢项目”。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若项目顺利实施，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和抗风险能力，为公司运营和业绩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

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